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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30119295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何麗玉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8 月 21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檢

附之調查報告認職場霸凌事件不成立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

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申訴人主張擔任原措施學校學務主任期間，多次遭時任生教組

長（以下簡稱 A 師）施以持續性冒犯和言語暴力對待，申訴人

於○○年 6 月 5 日向原措施學校提起職場霸凌申訴，經學校職

場霸凌申訴處理調查小組（以下簡稱調查小組）調查後決議職

場霸凌不成立，由原措施學校以○○年 8 月 21 日○○字第○

○○○○號函檢附之調查報告予申訴人。申訴人不服，遂提起

申訴。 

二、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

業注意事項（以下簡稱注意事項）第 8 點第 1 項規定，申訴

人遭受 A 師暴力相向依法提起申訴，惟原措施學校調查人員

聘用違反前開之規定。 

（二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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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銷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8 月 21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檢

附之調查報告，另組立場公正之調查人員為適法之調查。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依注意事項第 7 點及 8 點第 1 款規

定，原措施學校受理申訴人提起之職場霸凌案，簽准由校內教

師 1 人及校外專家學者 2 人共同組成調查小組，調查小組成員

亦符合性別比例之規定，且無申訴人所指有執行職務偏頗之虞

而應予以迴避之情形，申訴人所指應無理由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第

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

定。」 

二、 109 年 1 月 30 日下達之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（二）

職場霸凌：指發生在工作場所中，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之處

罰，造成持續性之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

霸凌者感到受挫、被威脅、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

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。」第 5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被霸凌

者或其代理人，得於發生職場霸凌事件時起 1 年內，以言詞或

書面提出申訴。但職場霸凌事件為持續發生者，以最後一次事

件結束之次日起 1 年內為之。」第 7 點規定：「各機關處理申

訴事件時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（以下簡稱調查小組），

置小組成員 3 人至 7 人，其中 1 人為召集人，必要時得聘請專

家學者擔任。調查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3分之 1。」

第 8 點第 1 款規定：「各機關應依據以下原則辦理申訴事件：

（一）調查小組成員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規定迴

避。」第 11 點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受理申訴機關應於收受申訴

書或作成申訴紀錄之次日起 2 個月內，將調查結果作成書面函

復當事人，必要時得延長 1 次，最長為 45 日，並通知當事人。

（第 2 項）前項調查結果函復當事人時，應同時檢送職場霸凌

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（如附表）副知其上級機關及臺中市政府

人事處。……（第 4 項）當事人不服機關函復者，得依其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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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法令提起救濟。」 

三、 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，有下列各款

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避︰一、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、4親等

內之血親或 3 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

時。二、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，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

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。三、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

代理人、輔佐人者。四、於該事件，曾為證人、鑑定人者。」

第 33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當

事人得申請迴避︰一、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。

二、有具體事實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。（第 2 項）

前項申請，應舉其原因及事實，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，並

應為適當之釋明；……。」 

四、 本件職場霸凌調查報告之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

如下： 

（一） 申訴人指摘調查小組之委員有需迴避之情事，經查申訴人在

調查程序中並未表示調查小組於執行職務時有何偏頗之虞，

亦未向原措施學校提出適當之釋明，故調查小組之組成及處

理程序等均依前開注意事項規定辦理，並無違誤。 

（二） 對於調查報告認 A師職場霸凌不成立，說明如下： 

1.申訴人主張在學務處 LINE 群組遭 A 師霸凌，查申訴人與被申

訴人共同在 LINE 群組的時間，A 師反映職務上之困難給申訴

人，或以 A 師的經驗角度提出意見，此有 A 師提出 LINE 群組

聊天紀錄可稽，難認 A師有在群組中霸凌申訴人。 

2.申訴人主張 A 師處理校服變更，有紀錄不實且經申訴人要求

更正但卻態度不佳。查相關證人戊師於訪談中證稱 A 師的會

議紀錄僅就申訴人講述比較細微的部分有漏掉，並無刻意扭

曲申訴人表達的意思，且申訴人亦自陳事後自己有修改會議

紀錄，故難認 A師有故意漏掉申訴人講述的內容。 

3.申訴人主張 A 師故意在辦公室大聲播放音樂，及視訊會議不

戴耳機且大聲播放，影響他人辦公。查乙師、丙師及戊師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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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時有提及申訴人與 A 師在業務上有意見分歧，也有透過

擴大行政會議形塑大家的共識，A師也在訪談時敘及申訴人有

提醒其將音樂關閉，A師也沒有再為相同之行為，故難認 A師

有故意孤立或侮辱申訴人之霸凌行為。 

4.申訴人主張在○○年 2 月因導護、升旗次數問題與 A 師發生

爭執，A師即數次以擅離職守，未完成請假程序霸凌申訴人。

查戊師之訪談內容，A師是利用禮拜三下午沒有學生的時候去

請加班補休，對學務的影響較小，且申訴人亦允許 A 師請

假，故當無霸凌申訴人之情事存在。 

5.申訴人主張於○○年 3 月 28 日 A 師未聽從申訴人之交辦事

項，甚至欲對申訴人施暴。查經訪談甲師、乙師、丙師、丁

師及戊師之內容可知，A師係因申訴人是否在升旗時表揚站導

護之教師而起之爭執，且申訴人亦有持續以言語刺激 A 師，

又 A 師靠近申訴人時皆有遭到周遭其他教師阻隔，故無從認

定 A師有攻擊申訴人並霸凌之行為意思。 

五、 本件申訴人等所提之職場霸凌事件佐證資料，經調查小組詳細

審閱、討論後，認定 A 師並無構成職場霸凌屬實，故原措施核

屬有據。 

六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七、 據上論結，申訴人之申訴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

議準則第 29條第 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月 5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
